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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应急管理局

闵应急发〔2024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闵行区 2024 年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

业重大事故隐患拔点治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、莘庄工业区安管中心，局相关科队，各相关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区安委办《关于深刻吸取“8.12”事故教训进一

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工作的通知》（闵安委办〔2023〕

65 号）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全区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

管控，举一反三，堵漏洞、补短板，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在工贸行

业发生，决定对全区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工贸企业开展重大事故

隐患拔点治理工作，并制定了工作方案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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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闵行区应急管理局

2024 年 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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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 2024 年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

重大事故隐患拔点治理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，督促指导涉及有限空

间作业的工贸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防范有限空

间作业安全风险能力，遏制事故多发势头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目标

深刻吸取近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教训，坚持“从根本上消除

事故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”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宣

贯落实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3

号）、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》（应急厅〔2023〕37 号），

开展为期半年的重大事故隐患拔点治理，提高企业有限空间作业

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质量，坚决遏制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

发生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全区工贸行业中存在可能产生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物质积聚、

氧含量不足等爆炸、中毒、窒息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企业。全覆

盖排摸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》涉及的有限空间，辨

识其作业可能性和风险性，调整区、镇两级重点监管范围。重点

关注有污水处理设施的食品加工、造纸、皮革、毛皮、羽毛及其

制品生产企业。

三、整治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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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全面排摸，建立全区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企业、有限空间

作业企业基础信息库，并落实动态维护；对照《工贸企业重大事

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），深入排查整治有限

空间作业重大事故隐患，并建立治理台账；在食品生产企业聚集

的园区组织开展“三位一体”执法检查，并公布一批涉及有限空

间作业重大事故隐患的典型案例；对其他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

全覆盖检查，重点关注“关键少数”职责落实、承包方安全管理、

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、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和安全警示标志、有

限空间安全培训、有限空间安全隔离措施、有限空间作业审批、

现场条件确认和全程监护、防护和应急装备配备与使用、应急预

案与演练等十个方面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安监科负责制定工作方案，组建区级层面专家组，制定《有

限空间作业辨识基本流程》（附件 1）；建立全区工贸行业有限

空间企业、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基础信息库。

法制科负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常识普及、典型事故案例的警

示宣传等工作；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相关培训；公布一批涉及

有限空间作业重大事故隐患的典型案例。

执法大队负责在食品生产企业聚集的园区组织开展“三位

一体”执法检查，建立企业问题隐患清单，安排专人做好跟踪指

导、复查闭环工作；对有限空间作业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全覆盖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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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；随机抽查、督查检查非区级重点监管的有限空间作业企业，

并将检查结果通报各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。

各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安管中心负责动态排摸本辖区内有限

空间企业和有限空间作业企业，对除区重点企业（有限空间作业

类）外的涉有限空间作业的工贸企业开展执法检查。

五、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

（一）自查排摸阶段（时间：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）。各街镇

（莘庄工业区）安管中心要制定工作方案，在往年排摸基础上，

按照《有限空间作业辨识基本流程》，全覆盖开展再梳理、再排

摸，确定辖区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企业、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名单。

督促企业按照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

令第 13 号）、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（应急管理部令

第 10 号）开展自查自纠。

（二）指导检查阶段（时间：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）。按照

排摸确定的企业名单，重新确定区镇两级重点监管范围，区镇分

级组织开展重点监管的有限空间作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

理人员培训。在食品生产企业聚集的园区组织开展“三位一体”

执法检查，通过“执法+专家”形式对有限空间作业重点监管企

业开展全覆盖检查，查处、曝光一批涉及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。

（三）复核评估阶段（时间：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）。执

法大队、各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安管中心要结合本年度安全生产

执法计划，开展“回头看”检查评估，总结成效、梳理经验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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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不足，发现仍不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措施的企业，要依

法严格处罚。

请各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安管中心于 2 月 29 日前报送《工

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基础台账清单》（附件 2），请执法大队、

各街镇（莘庄工业区）安监所于 4 月 30 日前报送执法检查阶段

小结，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工作总结。

（联系人：沈锦杰，电话：24088154，材料报送政务邮箱：

区应急局-安监科-卢小洁）

附件：1. 有限空间作业辨识基本流程

2. 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基础台账清单

3.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

上海市闵行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 2月 2日印发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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